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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 发文机关： 生态环境部

发文字号： 环环评〔2021〕45号 来  源： 生态环境部网站

主题分类：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环境监测、保护与治理 公文种类： 意见

成文日期： 2021年05月30日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

环环评〔2021〕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

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决策部署，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以下简称“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推动绿色转型

和高质量发展，现就加强“两高”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规划约束一、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规划约束

（一）深入实施“三线一单”。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快推进“三线一

单”成果在“两高”行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重大项目选址中的应用。地方

生态环境部门组织“三线一单”地市落地细化及后续更新调整时，应在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中深化“两高”项目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承接钢铁、电解铝等产

业转移地区应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将环境质量底线作为硬约束。

（二）强化规划环评效力。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严格审查涉“两高”行业

的有关综合性规划和工业、能源等专项规划环评，特别对为上马“两高”项目

而修编的规划，在环评审查中应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发展规模，优化规划布

局、产业结构与实施时序。以“两高”行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规划环评应增加

碳排放情况与减排潜力分析，推动园区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煤电能源基地、现

代煤化工示范区、石化产业基地等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完善生态环境

保护措施并适时优化调整规划。

二、严格“两高”项目环评审批二、严格“两高”项目环评审批

（三）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须符合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排

放达峰目标、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规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准入

条件、环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石化、现代煤化工项目应纳入国家产业规划。

新建、扩建石化、化工、焦化、有色金属冶炼、平板玻璃项目应布设在依法合

规设立并经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要严格把

关，对于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依法不予审批。

https://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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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实区域削减要求。新建“两高”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强重点行业

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依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制定配套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采取有效的污染物区域削减措施，腾出足够的

环境容量。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以下称重点区域)内新建耗煤项目还应

严格按规定采取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措施，不得使用高污染燃料作为煤炭减量替

代措施。

（五）合理划分事权。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基层“两高”项目环评

审批程序、审批结果的监督与评估，对审批能力不适应的依法调整上收。对炼

油、乙烯、钢铁、焦化、煤化工、燃煤发电、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

铜铅锌硅冶炼等环境影响大或环境风险高的项目类别，不得以改革试点名义随

意下放环评审批权限或降低审批要求。

三、推进“两高”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控制三、推进“两高”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控制

（六）提升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水平。新建、扩建“两高”项目应采用先

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装备，单位产品物耗、能耗、水耗等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

平，依法制定并严格落实防治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的措施。国家或地方已出台超

低排放要求的“两高”行业建设项目应满足超低排放要求。鼓励使用清洁燃

料，重点区域建设项目原则上不新建燃煤自备锅炉。鼓励重点区域高炉-转炉长

流程钢铁企业转型为电炉短流程企业。大宗物料优先采用铁路、管道或水路运

输，短途接驳优先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

（七）将碳排放影响评价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行

政审批部门应积极推进“两高”项目环评开展试点工作，衔接落实有关区域和

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清洁能源替代、清洁运输、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要

求。在环评工作中，统筹开展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源项识别、源强核算、减污降

碳措施可行性论证及方案比选，提出协同控制最优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企业探索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和碳捕集、封存、综合利用工程试点、示范。

四、依排污许可证强化监管执法四、依排污许可证强化监管执法

（八）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在“两

高”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审查过程中，应全面核实环评及批复文件中各项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及区域削减措施落实情况，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两高”

企业加强现场核查，对不符合条件的依法不予许可。加强“两高”企业排污许

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提交情况检查，督促企业做好台账记录、执行报告、自行

监测、环境信息公开等工作。对于持有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或排污许可证中存

在整改事项的“两高”企业，密切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发现未按期完成整改、

存在无证排污行为的，依法从严查处。

（九）强化以排污许可证为主要依据的执法监管。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将

“两高”企业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大“两高”企业依证排污以及

环境信息依法公开情况检查力度，特别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两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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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及时核查排污许可证许可事项落实情况，重点核查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

放量、无组织排放控制、特殊时段排放控制等要求的落实情况。严厉打击“两

高”企业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各类违法行为，及时曝光违反排污许可制度

的典型案例。

五、保障政策落地见效五、保障政策落地见效

（十）建立管理台账。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应建立“两高”

项目管理台账，将自2021年起受理、审批环评文件以及有关部门列入计划的

“两高”项目纳入台账，记录项目名称、建设地点、所属行业、建设状态、环

评文件受理时间、审批部门、审批时间、审批文号等基本信息，涉及产能置换

的还应记录置换产能退出装备、产能等信息。既有“两高”项目按有关要求开

展复核。“两高”项目暂按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

六个行业类别统计，后续对“两高”范围国家如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省

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统筹调度行政区域内“两高”项目情况，于2021年10月底前

报送生态环境部，后续每半年更新。

（十一）加强监督检查。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建立“两高”项目环评与排

污许可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对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已批复环评文

件的“两高”项目，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开展复核。对已开工在建的，要重点

检查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是否同时实施，是否存在重大变动。对已经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的，还要重点检查环评文件及批复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重点污染

物区域削减替代等要求落实情况、排污许可证申领和执行情况。各地生态环境

部门应将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入“两高”项目管理台账。生态环境部

将进一步加强督促指导。

（十二）强化责任追究。“两高”项目建设单位应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对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即擅自开工建设的“两高”项目，或未依法

重新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发生重大变动的，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应责令立即停止建

设，依法严肃查处；对不满足生态环境准入条件的，依法责令恢复原状。对不

落实环评及“三同时”要求的“两高”项目，应责令按要求整改；造成重大环

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依法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或依法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责令关闭。对审批及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职、把关不严的，依法给

予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或影响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地方政府落实

“两高”项目生态环境防控措施不力问题突出的，依法实施区域限批，纳入中

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生态环境部

2021年5月30日

（此件社会公开）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2023/10/6 23:59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_国务院部门文件_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01/content_5614531.htm 4/4

主办单位：国务院办公厅　运行维护单位：中国政府网运行中心

版权所有：中国政府网　中文域名：中国政府网.政务

网站标识码bm01000001　京ICP备05070218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0001号

https://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1D1D6883441A53E053012819AC0DAA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index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10202000001

